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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2 年 1 月 26 日，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晶科能源 IPO 保荐机构，根据《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对晶科能源进行持续督导。2022

年半年度，中信建投证券对晶科能源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

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晶科能源签订

持续督导协议，该协议明确

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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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晶科能源依照

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晶科能源的内控

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

进行了核查，晶科能源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

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

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晶科能源严格

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

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晶科能源的信息

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晶科

能源未发生相关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

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上述行政处罚、

纪律处分或被出具关注函的

情形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未发生相关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

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

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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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

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

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

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

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查的

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晶科能源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 风险因素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迭代风险 

光伏行业技术迭代速度较快，近些年在拉晶、硅片、电池片、组件等方面涌

现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要求行业内企业准确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加大研发

力度，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完善产业化能力。若公司不能准确判断技术发展趋势，

不能准确把握行业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新技术及新产品的研发方向，未能对具

备市场潜力的技术投入足够的研发力度，或前沿光伏技术出现革命性突破而公司

未能及时掌握，则可能出现技术落后的风险，从而使得公司面临丧失竞争优势甚

至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2、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光伏行业具有技术密集的特点，公司自主掌握了拉晶、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等领域的多项核心技术，该等技术及相关光伏产品是保持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基

础，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因此，公司重视核心技术的保密工作，建立了较

完善的技术管理和保密制度，且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尽管公司采取

了多项核心技术的保密措施，公司未来仍存在核心技术被他人抄袭、核心技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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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管不善或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等导致的核心技术泄密的风险，从而将对公司的

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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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来公司将有计划地借助资

本市场融资工具逐步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但是，若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甚

至下滑，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少，或者难以通过外部融资等方式筹措偿债资金，

将对公司资金链产生一定压力，从而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快速增长，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仓储规模、半成品、库存

商品、发出商品等规模有所增长，上游硅料价格上涨导致组件利润空间被进一步

压缩，公司减少了低价订单的执行，同时，国际物流紧张导致公司内部各公司之

间组件调货运输速度放缓，存货余额水平有所上升。存货余额较高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如果市场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市场竞争风险加剧及公司存货管理水平下降，引致公司存货出现积

压、毁损、减值等情况，将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四）行业风险 

近些年光伏行业发展迅速，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依靠资金、技术、成本

和渠道优势，不断扩大规模，纷纷进行扩产或围绕行业上下游延伸产业链，行

业资源向少数光伏企业进一步集中，使得光伏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随着行业

产能的扩产及技术进步，光伏产品价格逐步降低，光伏企业在成本管控及产品

性能上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此外，近年来部分中国光伏企业纷纷在海外新建

产能并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加剧了海外市场的竞争程度。因此，产业链

的加速淘汰和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市场布局的加快将使得公司面临市场

竞争加剧的风险。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所从事的太阳能光伏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全球光伏国家产业政策

关联度较高，政策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行业的景气程度。国际市场中，

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曾对中国光伏电池类产品采取贸易调查，例如美

国“双反”调查、美国 201 调查、印度保障措施调查、印度反倾销调查等，这类

国际贸易政策给我国光伏企业的经营环境及海外市场拓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在国内，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发展，自 2018 年“5·31 政策”开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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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关产业政策也不断调整，光伏电价政策多次调整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在全球

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各个国家正大力支持光伏电站的建设，随着光伏电

站建设成本逐渐降低，对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将逐步降低，但光伏行业受国内外产

业政策影响仍较大，若未来主要市场的宏观经济或相关的政府补贴、扶持政策发

生重大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的发展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盈利水平。 

四、 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 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33,407,490,539.38 15,725,530,818.75 1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05,088,154.84 565,182,249.08 6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2,996,788.83 201,153,797.35 29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30,363,338.75 383,741,312.74 481.22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4,396,161,439.20 13,551,880,080.55 80.02 

总资产 101,904,214,410.03 72,871,079,911.39 39.84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08 0.03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4.42 
减少 0.37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3.60 1.57 

增加 2.03 个百分

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6.62 7.10 

减少 0.48 个百分

点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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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12.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60.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299.2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

增长 166.67%，主要由于：全球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发挥全球化布局、本土化经

营的战略优势，光伏组件出货量大幅增加；另外本期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相

比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增

加。 

2、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较上年度末增长 39.84%、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增长 80.02%，主要系公司加大了海内外“垂直一体化” 

的产能布局，公司尖山一期及二期电池项目、越南一期硅片项目、合肥一期\二期

电池项目、青海一期硅片项目、肥东一期组件项目、楚雄电池片等项目相继开工

并陆续投产，同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481.22%，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主营业务现金流入增长。 

综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持续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注重产品创新和技术开发，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研发实力并保

持持续的创新能力，在技术研发上具有竞争优势。公司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国家级科研平台认定，13 个

省级科研平台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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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势逐渐凸显，为良好的大规模量产和商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公司准确地把握了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开发、量产了大尺寸、焊接等

技术，并积极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储备了炉外加料直拉单晶技术、IBC

电池技术、叠层电池技术、钙钛矿电池技术、P 型钝化接触技术、智能化组件技

术、超细栅线技术、组件回收技术等，该等技术在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

提高转换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材料利用率等各方面均具备良好的开发前景，

且公司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研发进展，技术储备较为丰富。 

（二）健全的全球营销网络和领先的品牌形象 

公司着眼于全球光伏市场，建立了“全球化布局、本土化经营”的营销布局

战略，公司已在全球超过 120 个国家和地区组建本地专业化销售团队，产品服务

于超过 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以本地团队服务当地客户，可以避免语言障碍，

快速建立信任，搭建合作关系；同时，本地团队贴近终端客户，能够更及时且更

准确地掌握终端客户需求，快速、深入地挖掘和满足本地客户需求。 

公司搭建了专业化、标准化、职能明确、分工合理、跨部门协作的营销体系。

并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完备的营销网络以及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客户黏性，公司曾

连续 7 年上榜《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连续 8 年上榜“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连续 7 年获彭博新能源“最具可融资性”光伏品牌称号，连续 7 年受邀出

席了 B20 峰会倡导全球低碳和减排。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具有影响力的企

业品牌形象，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品牌溢价。 

（三）强大的一体化制造和可靠的品质管理 

公司已形成了“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并在各生产工艺段均积累了丰

富经验，建立起了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公司生产能力覆盖面广，生产环节完整，

既能较好地控制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保障产品质量，又直接面向市场，掌握

市场主动权。在未来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大趋势下，公司将凭借一体化布局

的优势在产业链各个环节赢得先机，市场份额有望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公司建成新一代自动化电池生产工厂，车间采用了智能搬运、生产过程执行

管理系统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实现自动搬运、质量追溯、设备管理、工艺监控等

功能，节省了大量人力，并通过数据的及时反馈提升了生产响应速度，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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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生产运营效益。 

公司制造和品质管理体系始终领跑行业，凭借良好的制造和品质管理能力，

公司先后荣获“全国质量标杆”、国家级“市场质量信用 AAA（用户满意标杆）

级”、江西省“井冈质量奖”、江西省“五星级现场”等荣誉或奖项，连续三年

在 TÜV 莱茵“质胜中国”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展现了组件产品卓越的发电稳定

性。 

（四）卓越的管理团队和高效的执行能力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李仙德、陈康平、李仙华等创始人为核心

的管理团队，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长期深耕光伏行业，对全球光伏行业的技术及业

务发展路径、未来趋势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具备较强的战略规划能力、快速反应

能力和高效的执行能力，能够保证公司及时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带领公司保持持

续稳定发展。公司面对海外市场贸易政策挑战，迅速建立起海外垂直一体化供应

链，优化海外市场供应布局，体现出营销管理团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快速反应

能力；同时，在 N 型高效电池生产基地拓展、建设等方面，高质量完成选址及开

工，体现了管理团队高效的执行能力。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在低氧低同心圆 N 型单晶技术及产业化、N 型硅

片薄片化切片技术及产业化、N 型 HOT2.0 电池技术及产业化、N 型 BC 钝化接

触全背电极电池技术、Tiger Neo 组件量产技术、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及产业化

等方面的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在行业持续保持领先。2022 年半年度，公司研发支

出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2,211,368,414.94 1,116,513,480.72 98.06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研发投入合计 2,211,368,414.94 1,116,513,480.72 98.06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6.62 7.10 减少 0.48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获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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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注 1]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注 2] 

备注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6675 - 749.70 
募集资金保

证金账户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花木支行 791903923010666 - 619.79 -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8422 - 615.00 
募集资金保

证金账户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9838 - 599.40 
募集资金保

证金账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饶市广信区开发区支行 936006010017048929 - 361.99 -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6799 - 259.47 
募集资金保

证金账户 

兴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216110100100480288 977,000.00 217.34 - 

招商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573900156610303 - 155.36 -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9713 - 117.38 
募集资金保

证金账户 

兴业银行嘉兴海宁支行 358610100100350673 - 19.51 - 

兴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216110100100472336 - 12.33 -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10000011653 - 1.70 - 

中国农业银行海宁袁花支行 19350401040666667 - 0.15 - 

中国工商银行广信支行营业部 1512211029000320691 -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上饶分行 3605013015200001850 -  已销户 

中信银行南昌分行 8115701012200267899 -  已销户 

兴业银行嘉兴海宁支行 358610100100344666 -  已销户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9223 -  已销户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9342 -  已销户 

兴业银行合肥屯溪路支行 499030100200219464 -  已销户 

合计  977,000.00 391,399.61  

注 1：初始存放金额 977,000.00 万元与募集资金净额 972,285.17 万元差异 4,714.83 万

元，原因系初始存放金额中尚未扣除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 

注 2：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账户余额外，公司尚有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972,285.1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63,5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2 年：563,5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注 1]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注 2] 

1 

年产 7.5GW

高效电池和

5GW 高效电

池组件建设

项目 

年产 7.5GW

高效电池和

5GW 高效电

池组件建设

项目 

400,000.00 400,000.00 210,507.48 400,000.00 400,000.00 210,507.48 -189,492.52 
2022 年 3 季

度 

2 
海宁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海宁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50,000.00 50,000.00 1,042.30 50,000.00 50,000.00 1,042.30 -48,957.70 

2023 年 2 季

度 

3 
补充流动资

金 

补充流动资

金 
150,000.00 150,000.00 149,999.56 150,000.00 150,000.00 149,999.56 -0.44 不适用 

4 超募资金 

新型太阳能

高效电池片

项目二期工

程 

不适用 115,800.00 46,144.30 不适用 115,800.00 46,144.30 -69,655.70 
2023 年 1 季

度 

5 超募资金 

年产 20GW

拉棒切方建

设项目 

不适用 145,721.03 44,126.36 不适用 145,721.03 44,126.36 -101,594.67 
2023 年 1 季

度 

6 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不适用 111,680.00 111,680.00 不适用 111,680.00 111,680.00 - 不适用 

合  计 600,000.00 973,201.03 563,500.00 600,000.00 973,201.03 563,500.00 -409,70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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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合计973,201.03万元，超过募集资金净额915.86万元，资金来

源为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注2：年产7.5GW高效电池和5GW高效电池组件建设项目、海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新型太阳能高效电池片项目二期工程及年产20GW拉棒切方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差异金

额为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一）控股股东控制的股份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晶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晶科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86,207.2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8.62%。 

（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1、直接持股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2、间接持股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因间接控股股东晶科能源控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

司董事李仙德、陈康平、李仙华合计持有晶科能源控股的表决权比例提升至

21.08%。2022 年 1 月 26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因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均

按发行比例稀释。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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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陈  昶                    张世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 


